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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西安航空学院委员会文件 
 

 

西航团字（2019）21 号
 

 

 

 

关于在学生社团中建立团支部的实施办法 

 

高校学生社团是高校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发组织建

立的大学生群众性团体，具有自发活动，自主管理等特点。在学

生社团中建立团支部，是新形势下对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的探

索，也是对社团发展思路和管理模式的新探索。为建立健全思想

政治工作进社团的机制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、辐射力，

激活团组织在学生社团中的工作模式，结合我校学生社团发展的

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一章   总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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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，严

格遵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，团结带领全体社团成员，执

行上级共青团组织的决议，坚持对青年的教育和引导，坚持活动

的正确导向，繁荣校园文化，促进团员青年成长成才。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是学生社团在上级团组织的领导

下，根据工作需要和社团人数成立的基层团支部。各学生社团团

支部必须接受上级团组织的管理指导。 

第三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在校团委的领导下，在挂靠学院团

总支的日常管理下开展工作，是在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优势的同

时，按照有利于联系团员青年、有利于增强内在活力、有利于整

合工作力量的原则，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。 

第四条  学生社团团组织有责任引导学生社团沿着正确的

方向发展，全面加强对学生社团组织和活动的指导和管理，为校

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。 

第二章  学生社团团支部建立、运行及撤销 

第五条  所挂靠学院团总支具体指导社团团支部工作，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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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团团支部必须接受校团委的管理指导。新成立社团成立团支

部，经挂靠学院团总支审核，向校团委报送书面申请，经校团委

审核同意后方可成立团支部。 

第六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要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团组织的决

议和任务，社团挂靠学院团总支协助校团委对社团团支部进行管

理。 

第七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设支部书记、支部副书记、组织委

员、宣传委员各一人。支委成员要做团员和青年的表率，模范地

履行团员的各项义务，刻苦学习、勤奋工作、勇于创新、自觉奉

献。同时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 

（一）西安航空学院正式注册的团员。  

（二）在所在社团参加团日活动满一年，并为该社团主要负

责人之一。 

（三）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成绩优良，符合学生团干部的条件。  

（四）责任心强，对社团工作和共青团工作较熟悉。  

（五）在校期间未受任何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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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社团团支书原则上须由社团负责人兼任，社团团支

部的其他主要团干部由团支书在社团其他主要负责人中提名，通

过全体社团团员选举产生，并报校团委和挂靠学院团总支登记备

案。社团团支书除特殊情况外，须任满一年。 

第九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成员定期接受上级团组织的培训。

学生社团团支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流动团员的管理。  

第十条  每个学生社团团支部成员人数需满足至少 5 人。  

第十一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每届任期一年，换届工作参照本

章第八条进行。  

第十二条  社团注销或者解散之后，该社团团支部随之解

散，其成员由成员所在学院管理，组织关系不变。 

第三章  学生社团团支部的活动及职责 

第十三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保障该社团活动的正确发展方

向，推动社团活动的顺利开展，调动社团成员的积极性，支持学

生社团的发展建设。  

第十四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参与所在社团重大活动的决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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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本社团重大决议的制定与执行。  

第十五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建立例会制度，在上级团组织的

指导下定期举行活动，贯彻执行上级团组织的决议和任务。定期

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（至少每月一次）。 

第十六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应经常组织支部成员进行政治

理论学习，及时准确地把握本社团成员的思想动态，定期或不定

期的汇总上报上级团组织。  

第十七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一学期内至少有两次以上的“主

题团日”等组织生活。  

第四章  学生社团团支部内团员的权利及义务 

第十八条  一个团籍，两种身份，多重覆盖。社团团员，只

在班级团支部注册，只有一个团籍，社团团支部暂不涉及注册团

籍问题。社团团支部成员团费只在班级团支部缴纳，不重复缴纳

团费。社团团员，不仅是班级团支部成员，同时也是所在社团团

支部的成员，参与两个团支部的活动，具有两种身份。  

第十九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成员必须履行《团章》中规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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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团员义务，同时享有《团章》中规定所赋予的所有团员权利。

根据学生社团团支部的特点，学生社团团支部团员享有以下权利

并履行以下义务：  

（一）认真学习并模范遵守西安航空学院关于社团管理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积极为社团建设献计献策。  

（二）积极参加社团团支部的组织活动，积极参加社团的各

项日常活动，在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。  

（三）学生社团团支部成员应接受学生社团全体成员的民主

评议。对于模范履行团员义务、在社团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团员，

社团团支部可以给予奖励，并推荐参加学校的各项评优评先。 

（四）学生社团团支部具有加强对团员和青年的思想政治工

作、动员和组织团员青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、加

强对团员的教育和管理，做好团支部的经常性工作的基本职能，

具体业务开展参照班级团支部。 

（五）对于不执行学生社团团支部决议、违反本实施办法的

社团团支部成员，可以取消其社团成员资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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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学生社团团组织中的团员因各种原因退出学生

社团，其所在院系班级的团组织关系不变。  

第五章  学生社团团支部考评及表彰 

第二十一条  校团委对学生社团团支部进行考核、评比。学

生社团团支部应于每学期期末向上级团组织报送有关材料，主动

配合其考评工作。  

第二十二条  社团团支部考评与社团评优挂钩，对社团团支

部的考评作为学校评定星级社团的重要考核内容。对于优秀的社

团团支部将由校团委授予“优秀团支部”称号，并在各项评选推

荐工作中优先考虑；对于优秀的社团团干部将视成绩授予优秀共

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。社团团支部年度考核不合格者责其整改，

对违反管理规定的社团团干部视其情节予以警告、通报批评或免

职的处分。 

第二十三条  学生社团团支部评比工作原则上每年开展一

次。  

第六章    附  则 

第二十四条  上述办法依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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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安航空学院学生社团管理规定》中有关条款制定，自颁布之

日起试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 本实施办法解释权在共青团西安航空学院委

员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 

共青团西安航空学院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5 日       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、团省委、省委高教工委团工委 

西安航空学院团委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5日印发 
  


